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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 
1.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(“證監會”)在 2002 年 3 月 25 日發表諮詢文

件，就《證券及期貨(購買黃金)公告》的草擬本(“《草擬公告》”)，徵詢

公眾意見。 
 
2. 一般來說，證監會獲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(2002 年第 5 號) (“該條例”)第

IV 部賦權認可向香港公眾人士銷售一系列投資產品。這些投資產品主要

屬於 “集體投資計劃” 的類別。 
 
3. 為了提供足夠的靈活性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市場環境，“集體投資計劃”一

詞在該條例內的定義並非詳盡無遺。正如該詞在該條例附表 1 的定義所

指出一樣，其定義範圍可藉著根據第 393 條所發出的公告而不時予以擴

大或收窄。   
 
4. 根據該條例第 393 條，財政司司長有權藉通告訂明若干安排(如它們符合

若干指定準則)須視為或不得視為 “集體投資計劃”。該《草擬公告》是在

考慮到載於根據《保障投資者條例》(第 335 章)第 2A 條所訂立的現有

《保障投資者(購買黃金)令》的事項後而制訂的。該《草擬公告》訂明

某些為購買金幣或金塊及符合該條例第 393(1)(a)(i) 條所提及的特徵而提

供的安排須為施行該條例第 IV 部而視為 “集體投資計劃”。 
 
5. 諮詢行動於 2002 年 4 月 22 日結束。 
 
6. 在閱讀本文件時，應與該諮詢文件一併閱讀。 
  
諮詢行動 
 
7. 證監會於 2002 年 3 月 25 日就上述諮詢行動發出新聞稿。該諮詢文件及

《草擬公告》載於證監會網站及透過金融服務網絡傳送予各註冊人。 
 
8. 我們共收到 2 份意見書。其中一份來自立法會議員胡經昌。胡議員要求

我們就該《草擬公告》的應用範圍提供多一些資料。另一份意見書則來

自香港證券專業學會。該學會曾就該《草擬公告》對其會員進行意見調

查，並將調查結果夾附在意見書內。根據香港證券專業學會的資料顯

示，回應有關調查的 2 名會員均沒有就該《草擬公告》發表意見。  
 
9. 該 2 份意見書及我們就胡經昌議員的要求而作出的回應均載於附件 1。 
 
諮詢總結 
 
10. 本會在諮詢行動結束後，認為無需對該《草擬公告》的內容作出修訂。 

然而，為了更充分地反映出有關條文在該條例第 393 條下的範疇，該

《草擬公告》的名稱將會改為《證券及期貨(集體投資計劃)公告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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